广西图书馆集体/馆际借书证申请表

借书证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单位
	

	联系地址及邮编
	
	联系电话
	

	申办人证件号码
	
	申办人签名
	

	申办项目
	押金
	借 期
	外借册数

	J1集体/互借证□
	500元
	60天
	普通中文图书40册

	办 证 须 知
	1、本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方为有效。

2、协议单位可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、传真等方式告之需借图书信息。
3、委托邮寄。协议单位可委托我馆馆际互借室保管馆际借书证（以便进行借书登记）代为借书，并委托邮寄。邮寄图书资费按实际发生支付（实际办理时根据所借图书册数先行预付）。

4、签收交接。邮寄图书时将借书清单（小票单）一份随书寄与借书单位，借书单位收到图书后核对借书清单签收（加盖公章、经手人签名、签收日期），将签收后的借书清单返回我馆借阅部馆际互借室。

5、还书。要求整借整还，不办理续借。寄还图书的邮包均按邮局规范包装，否则，图书受到损坏或遗失，由借书单位负责赔偿。收件人为“广西图书馆借阅部馆际互借室”。
6、验证。借书证满两年免费验证一次。

7、退证。需还清所借书刊，方办理退证，若借书证已过有效期且有未还的图书还须在押金中扣除借阅服务费。

8、 请遵守本馆规章制度，如有借书不按期归还、污损、丢失等情况按本馆规定执行。

	各申办单位：

如您确保所提供的资料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并遵守本馆有关章程和规定，请签字予以确认。

申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申办单位（章）


受理人：              受理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71—5868284           邮编：530022
